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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奖励办法

（2024年 12月 23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工作方针，

加强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，强化安全管理责任，防止实验室

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切实落实鼓励

先进的基本导向，充分激发责任主体的主动性、积极性，依据学

校有关文件并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奖励工作按照坚持“公平、

公正”的原则，对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人员进

行表彰奖励。

第二章 奖励方案

第三条 学校、学院将实验室安全职责履职情况作为各相关

单位和人员评优评先、推荐认定、岗位评聘和晋职晋级等的重要

参考。

第四条 适用主体

（一）相关单位

1.内设实验室的二级单位（含威海校区、唐山研究院、海滨

轨道交通综合研发实验基地、丰台轨道交通创新基地及学校未来



— 31 —

新建京内外校区、研究院和科创中心等）；

2.内设实验室的平台、中心、系、所等教学科研实体单位；

3.实验室。

（二）相关人员

1.在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师生员工；

2.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实验员、安全员和其他人员。

第五条 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奖励包括评选

“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单位”和评选“北京交通大

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个人”，原则上每年度评审一次。

第六条 参评“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单位”需

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，实验室安全责任

体系清晰，制度健全，落实到位；

2.实验室日检制度落实到位，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，问

题台账清晰，整改及时；

3.实验室日常管理认真细致，各类管理台账规范，准入制度

落实到位；

4.主动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，效果显著；

5.实验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、安全防护用品和应急物资配置

到位，实验室人员熟练掌握操作方法；

6.单位及所属人员评审年度未出现违反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

室技术安全管理责任追究办法》被追责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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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实验室人员安全意识强，具有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；

8.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做出其他突出贡献。

第七条 参评“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个人”需

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；

2.评审年度无师德失范行为和违反学术道德行为；

3.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；

4.评审年度未出现违反《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

责任追究办法》被追责情况；

5.具有良好的实验室安全意识，能够及时发现实验室安全隐

患并采取有效稳控措施；

6.按标准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任务；

7.熟练掌握实验室防护用品、应急物资使用方法；

8.熟悉实验室现场应急处置预案，积极参加应急演练；

9.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：长期从事实验

室安全管理工作，所负责实验室场所范围内未发生安全事故，无

重点安全隐患，日常管理到位，工作记录和台账真实、健全的实

验室管理人员；长期认真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及时有效进行安

全隐患整改的人员；对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提出切实可行的重要

合理化建议的人员；积极主动改善实验室基础设施及工作条件，

在安全管理中有革新、发明、创造，并切实取得成效的人员；在

实验室安全教育中表现突出的人员；在实验室应急处置中表现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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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人员；其他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。

第八条 “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单位”每年度

奖励名额一般不超过 5个，“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先进

个人”每年度奖励名额一般不超过 10人。

第九条 评优奖励具体方案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处根据评审年

度学校重点工作和实际情况，在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的基

础上牵头制定，报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，评

优结果由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决定。

第十条 学校对于实名反映实验室安全隐患，有效避免实验

室安全事故发生的人员给予专项奖励。奖励内容涉及经济奖励的，

具体情形和奖励金额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处认定并提出方案，经学

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审议批准后实施,奖金从实验室安全

管理处经费中列支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相关学院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制

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、标准，以及学校有关文件、规章制度执行。本办法条款如

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相抵触，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北京交

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校发〔2021〕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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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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